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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深圳市养犬管
理条例》28日公布，在深圳养狗
不用再缴纳管理费，但仍实行
养犬登记。这个消息看似无关
紧要，但是放在全国呼唤文明
养犬的大背景下，深圳这一步
不失为社会治理的创新。

今年，各地“狗患”频发。
因为“人狗冲突”，很多社区在
邻里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
矛盾。规范养狗就成了城市管
理的一项重要内容。近期，很

多城市相继出台或更新了养
犬管理办法，目的都是促成市
民养成文明养狗的习惯。与其
他城市相比，深圳管理条例修
订后的突出特点是宽进严管，
也切中了狗患治理的要害。

深圳原条例规定，养犬者
应当缴纳每只犬每年三百元
管理费。各地也都有类似规
定。事实证明，设置较高门槛
的管理只是把很多养犬者挡
在了管理机构的门外，并没有
有效减少养犬数量。大量的

“黑户犬”给市民带来了严重
的安全隐患，最终“人狗冲突”
日渐升级，也让有关部门陷入

管理困境中。
文明养狗需要市民自觉，

邻里和睦需要市民相互包容，
但是要从根本上遏制狗患还
需在法律层面上加以规范，从
源头上明确养犬者和管理机
构的责任。长期以来，很多城
市之所以收取高昂的管理费
用，目的就是吓退想养狗的市
民，甚至还有从中渔利的想
法。还有很多养狗爱狗市民不
能理解的，在他们看来，养狗
也是生活的刚需，公共部门理
应提供相应的管理和服务，而
不是“趁火打劫”。他们以抵触
的心态游离在城市犬只管理

制度之外，对有关部门的文明
养狗倡议自然也没太大兴趣。

所以，反思城市狗患问
题，不能回避对价格门槛的审
视。毋庸讳言，很多城市设置
的价格门槛是普通市民难以
承受的，比如广州曾经要求养
犬者缴纳一万元的登记费，年
度注册费也高达六千元。高收
费的另一面通常是“黑户犬”
激增，守法者成本高昂，不守
法者反而无拘无束，这对依法
养狗的人是不公平的。包括广
州在内的很多城市都已大幅
下调相关费用，而深圳干脆一
步到位。

如 何 养 狗 关 乎 城 市 文
明，市民要在这方面体现文
明素质，管理机构也要创新
观念，改进方法，展示更高层
次的治理文明。那种管理即
收费的陈旧思维，那些已经
被 实 践 证 明 收 效 甚 微 的 方
法，都应该被尽快抛弃。管理
最终还是要回归服务本位，
只有把服务放在第一位，才
能对市民提出更高的要求并
能得到市民的理解。就像深
圳在修订条例中就明确提出
了，未经登记养犬的将被罚
款乃至没收犬只，这样的要
求应该能得到市民的理解。

“不收费”是养犬管理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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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透支”新规体现司法宽严相济

□吴元中

11月28日，最高法院、最高
检察院联合公布《关于修改<
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的决定》(下简称《决
定》)，对2009年颁布的司法解
释中关于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
骗罪定罪量刑标准、恶意透支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认定、有效
催收的认定等规定进行了系统
修改，自2018年12月1日起施
行。

之所以对2009年的解释进
行系统修改，一方面是由于近
年来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
罪持续高位运行，案件数量大，
量刑明显偏重，而案件办理的
社会效果不够好；另一方面是
因为，原解释侧重保护发卡银
行的权益，不利于维护持卡人
的合法权益，致使实践中有银
行同时通过刑事和民事两个渠
道追究持卡人责任，有银行向
公安机关批量移送恶意透支案
件，造成了司法资源浪费。

作为一种简便的信货服务
方式，信用卡本质上是一定数
额与期限内的自由贷款交易，
超过规定期限不还款的行为往

往同普通借贷一样属于违约行
为，而非犯罪行为，也是不应当
以刑事手段进行治理的。当然，
不排除有些人是以支取和占有
款项为目的，压根就没有偿还
的诚意。这属于恶意透支，性质
上是利用信用卡进行金融诈骗
而非正常的信贷。

既然是否恶意透支是区别
罪与非罪的分水岭，就必须在
透支人是否有恶意这一关键点
上把好关。然而，把好这一关并
非易事，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
种过分简单化倾向——— 不是通
过相关表现对主观心态进行综
合认定，而是直接将“经发卡银
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

归还的”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而对持卡人提出的辩解
不予听取。这无疑会把大量的
违约情形当成犯罪，不当进行
刑事追责。

为此，《决定》在原解释基
础上，专门加上“对于是否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应当综合持卡
人信用记录、还款能力和意愿、
申领和透支信用卡的状况、透
支资金的用途、透支后的表现、
未按规定还款的原因等情节作
出判断。不得单纯依据持卡人
未按规定还款的事实认定非法
占有目的”一段话，作为解释第
六条的第二款。《决定》还通过

“在透支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

定期限后进行”、“两次催收至
少间隔三十日”等要求，对有效
催收进行了合理界定，防止了
催收和对透支人进行刑事追责
的随意性。

此外，《决定》通过把各档
数额调整为原数额的五倍，一
方面把追责起点大幅度提高，
另一方面把量刑标准大幅度放
宽。比如，规定提起公诉前全部
偿还的可以不起诉、在判决前
全部偿还的可以免予处罚。诸
如此类的调整表现了对恶意透
支人的宽宥，更好地体现了司
法的谦抑原则。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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